屏東縣飛夢林學園轉介要點

105.09.30四方會議修訂
一、依據：教育部97年1月22日台訓（三）字第0960192943D號函「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
二、輔導就讀對象與期限
（一）對象：屏東縣國民中(小)學中輟暨高關懷男學生，經學校轉介教育處國民中學中輟生復學輔導就讀小組會議評估有下列情形者--
1.因家庭失功能失常所引發之中輟事件，並經學校及教育處評估學生現況不適合學校學習需安置於機構者。
2.因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使學生未獲適當照顧(疏忽)而導致就學情形不佳者。
3.父母婚姻關係紊亂或家庭經常衝突導致學生經常性離家逃學之學生。

4.特殊個案緊急安置對象。

5.限收男生。
（二）就讀期間以一學年為原則，依期末個案情形評估繼續就讀需要。
三、招收名額：五年級至九年級，不超過24名（依實際評估轉介人數與個案評估    而定，其中國小生招收名額以不超過總招生名額25%為限）。

四、申請時間與方式
（一）定期轉介：
1.申請時間：每年1、5及9月召開3次「屏東縣飛夢林學園學生入離園評
           估會議」，送件截止日期如下：

  每年度第一次會議(1月初召開)送件時間：每年11月01日~12月15日。 
  每年度第二次會議(5月初召開)送件時間：每年03月01日~04月15日。

  每年度第三次會議(9月初召開)送件時間：每年07月01日~08月15日。
  另除每年度第三次會議(9月初召開)接受各校九年級學生之入園申請外，其 
  餘會議不接受九年級學生入園申請。
2.申請方式：
(1)國民中（小）學學生由在學學籍學校提出申請。
(2)由本學園進行初審包括書面審查、家庭訪查及晤談。
  (3)由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召開「屏東縣飛夢林學園學生入離園評估會議」決定
    錄取名單。
(4)將錄取名單通知有關國民中（小）學及學生。
(5)將正式願意至本學園學習的學生名單陳報教育處備查。
（二）特殊個案轉介：
1. 特殊個案之學生，依學生性質和特殊需求轉介入班。
2.申請與轉介程序:

(1)由國民中（小）學學生在學學籍學校提出申請。
(2)由本學園進行初審包括書面審查、家庭訪查及晤談。
(3)經「飛夢林學家園團隊會議」決議通過後，進入本學園接受學習與輔導。
(4)陳報教育處備查，並副知學校。
3. 特殊個案轉介之學生，須由下次「屏東縣飛夢林學園學生入離園評估會議」 
  會議追認其資格。
五、轉介流程
（一）各校承辦人將學生資料裝訂成冊後，以掛號寄送本學園學校（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飛夢林學園 收）。

檢附資料如下：
1.安置申請表（向學校領取）(附件1)
2.家長同意書（向學校領取）(附件2)
3.申請資料檢核表。(附件3)
4.學生二吋半身照片2張
5.學生證影本。
6.學生健康檢查記錄卡影本。
7.學生各項輔導紀錄表影本。(含各項心理測驗成績、獎懲紀錄、A.B表等)
8.學生出缺席記錄影本。
（二）本園進行初審，包括書面審查、家庭訪問及晤談等。
（三）由本縣召開「屏東縣飛夢林學園學生入離園評估會議」決定錄取名單。特殊個案轉介者，經「飛夢林學家園團隊會議」決議通過後可直接入園就讀，惟須由下次「屏東縣飛夢林學園學生入離園評估會議」追認其資格。
（四）通知報到進入本學園(含申請學校及就讀學生)。
（五）正式報到就讀之學生，送案學校及家長需配合協助學生入園後之適應輔導。
（六）視學生適應情形召開學生轉介評估會議:

1.評估學生適應狀況（評估期一個月）。
2.決議學生是否繼續轉介。
六、入學報到: 由本園通知報到時間內辦理報到。
七、學籍管理：
（一）在本學園就讀之學生，仍應每學期於學籍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學籍仍屬原學校管理。
（二）本學園於期末寄送學生總成績與出缺勤紀錄表，以利在學學籍學校建立學生成績資料。
八、在學學籍學校義務：
（一）提供學生詳細之資料並協助學園與學生家長之溝通、聯絡。
（二）配合學籍、成績及學生輔導相關之轉銜作業。
（三）學生於就讀本學園期間發生中輟情事時依照教育部中輟通報系統，由本學園通知在學學籍學校，請在學學籍學校辦理中輟通報作業、後續追蹤、協尋與輔導工作。
（四）學生在本學園學習期間，一學期至少一次派員至本學園協同輔導該校就讀學生並派員出席本園舉辦之活動。
（五）學生終止就讀本園後，需配合學生完成離園手續，並接續處理回原校就讀事宜。
九、學生配合事項：
（一）本學園提供學生住宿，學生一律住宿。
（二）配合本學園規定之生活公約。
十、中止飛夢林學園就讀處遇及原則：

為符合飛夢林學園教育精神，落實資源有效管理，以服務更多有需要的學生，若轉介學生發生以下情事，由學園召開「轉介評估會議」，家長、在學學籍學校應派員列席，中止學生就讀資格，並由下次「屏東縣飛夢林學園學生入離園評估會議」追認其效力。
（一）學生本人（或監護人）無意願於本學園就讀時。
（二）學生發生足以危害師生之重大非行事件時。
（三）學生中輟三週以上，仍未返回學園者，則立即通報；回園後，應檢查評估其健康狀況。
（四）學生不能適應本學園學習生活管理時。
十一、家長配合事項：
（一）對子女情形依其所知，須負告知本園之責任，不作隱瞞；若因隱瞞，造成他人或學園傷害，須負相關法律責任。

（二）為能使學園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聯絡，更換手機號碼或家中電話地址等聯絡方式，必主動告知原籍學校班導師或輔導人員與學園。

（三）學員入園後，發生不假外出、逃學或有違反法律之情事，學園得依相關規定處理，情節嚴重時得依相關法律處理，家長須配合。

（四）為避免學生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其他權益之緊急危難，學園通知家長，家長若無積極且具體之處置，或學園無法依學生學籍資料取得與家長或其他親人聯繫時，學園得逕代行緊急措施，家長不得異議。

十二、本要點經屏東縣政府核定後實施。

屏東縣飛夢林學園轉介安置申請表

· 下表由申請學生之家長（監護人）及在學學級學校共同填寫並核章。

	     一、學生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學年初
	□學年中
	2吋半身脫帽照片2張(1張實貼、1張浮貼)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監護人
	
	與學生之關係
	
	

	
	緊急連絡人
	
	關係
	
	電話
	

	
	原籍學校
	屏東縣       (鄉、鎮、市)         國民中學    年   班

	
	班導師
	
	聯絡電話
	
	

	
	戶籍住址
	

	
	現在住所
	

	
	來園方式
	□家長自行接送   □由學生自行來園   □其他：

	
	學生親屬
	姓名
	關係
	目前職業
	聯絡電話
	地址

	
	
	
	
	
	
	

	
	
	
	
	
	
	

	
	
	
	
	
	
	

	
	
	
	
	
	
	

	
	
	
	
	
	
	

	
	家庭現況

(可複選)
	□雙亡依親   □父亡依母   □父亡依親   □母亡依父   □母亡依親  □離異依父   □離異依母   □離異依親   □分居依父   □分居依母  □分居依親   □父母殘障   □父母入獄   □其他：               

	
	家庭經濟狀況
	1.目前之住屋為：□自有  □租賃  □寄居  □其他：               

2.經濟狀況為：□清寒  □低收入戶  □其他(簡述)：                

3.家庭經濟來源：□父  □母  □其他(簡述)：                      

	
	醫病情形
	1.是否有特殊疾病？□無  □有(請檢附資料)

2.是否有健保？□是  □否

	
	其他
	1.是否有社會補助？□否  □是(請檢附資料)說明：                 

2.是否有特殊紀錄？如觀護或為身心障礙學生等。□否  □是(請檢附資料)

3.是否有刑案在身？□否□是(請檢附資料) .是否有案待審? □否 □是
4.是否曾有性平事件調查？□否 □是  曾經是否碰觸毒品？□否 □是

	二、轉介原因簡述
	（請由班導師填寫詳細，有關學生中輟情形與時間）

                                         班導師（簽名）：




	家長（監護人）簽章：

	承辦人：
	輔導主任：
	訓導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屏東縣飛夢林學園轉介安置申請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一、本人               同意子弟               經由         （國民中學）建議轉介，申請進入屏東縣飛夢林學園就讀，接受各項教育輔導之協助。本人並願意於學生就讀期間參與貴學園相關親職教育活動並遵守規定，絕不缺席。

二、本人無條件同意配合貴學園下列必要相關措施：

（一）本人了解並尊重貴學園之宗旨、理念，尊重貴學園之共同生活經營方式。 
（二）本人對子弟之所知願盡情詳細告知學園，不做隱瞞，若因隱瞞，事後造成他人或協會之傷害，本人願背負法律責任並賠償。 
（三）為能使學園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聯絡，本人更換手機電話或家中電話、地址等聯絡方式，必主動告知原學籍學校班導師與貴學園。

（四）學生入園後，發生不假外出、逃學或有違反法律之情事，貴學園得依相關規定處理，嚴重時得依相關法律處理。

（五）為避免學生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其他權益之緊急危難，貴學園緊急通知本人，而本人無積極且具體之處置，或貴學園無法依學生學籍資料取得與本人或相關親人之聯繫時，貴學園得逕代行緊急措施。

本人就本同意書已於充分了解及深思熟慮後，出於自願而同意簽署本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姓名（為家長或法定代理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住址：  

電話（家）：               行動電話： 
電話（公）：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屏東縣飛夢林學園轉介安置申請資料檢核表

＊轉介單位名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電話：                         ＊學生姓名：                  
＊依本表所列項目次序檢核繳交資料，以A4格式列印彙整，裝訂成冊並於右下角編寫頁碼。

	項次
	資料內容
	學校承辦人

簽章
	檢核

(由○○學園審核人員勾選)
	檢核人員

簽章

	1
	轉介安置申請資料檢核表(本表)
	
	□符合   □不符合
	

	2
	轉介安置申請表
	
	□符合   □不符合
	

	3
	2吋半身照片(一張浮貼申請表)
	
	□符合   □不符合
	

	4
	家長同意書
	
	□符合   □不符合
	

	5
	健康檢查紀錄卡影本
	
	□符合   □不符合
	

	6
	在學期間出缺席紀錄影本
	
	□符合   □不符合
	

	7
	輔導紀錄影本
	
	□符合   □不符合
	

	8
	學生證影本
	
	
	

	繳交資料共計  頁
	
	□符合   □不符合
	


· 資料審核結果（由本學園填寫）

	審 查 別
	填 寫 人
	說明
	審 查 結 果

	初審
	
	由學園填寫
	□通過   □不通過



	複審
	
	由「復學輔導就讀小組」填寫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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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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